
車
禍
事
故
三
十
分
鐘
內
抵
達
現
場
處
理
服
務 

 

  
 
 

【
前
言
】 

車
禍
現
場
處
理
是
最
令
駕
駛
人
感
到
困
擾
的
狀
況
，
駕
駛
人
常
因
現
場
太
過

混
亂
，
加
上
本
身
專
業
不
足
，
面
對
當
場
索
賠
和
解
之
請
求
，
及
來
自
現
場
第
三

人
等
非
專
業
性
的
建
言
，
導
致
手
忙
腳
亂
處
理
不
當
，
而
與
對
方
產
生
糾
紛
，
甚

至
影
響
自
身
權
益
。 

新
安
東
京
海
上
產
險
之
現
場
服
務
人
員
，
目
前
在
事
故
現
場
協
助
保
戶
所
做

的
工
作
，
包
括
協
助
傷
患
就
醫
、
執
行
道
路
交
通
事
故
應
變
處
理
、
事
故
障
礙
排

除
、
保
存
現
場
跡
證
及
協
助
警
方
處
理
等
，
不
僅
完
全
符
合
交
通
部
道
安
委
員
會

「
道
路
交
通
事
故
當
事
人
處
理
須
知
」
中
規
範
當
事
人
所
應
採
取
的
措
施
，
且
有

一
完
整
周
詳
之
規
劃
。 

 

壹
、 

即
時
專
業
的
現
場
協
助
處
理
服
務 

一
、
即
時
的
服
務
承
諾
：
為
儘
速
解
除
保
戶
於
事
故
現
場
孤
立
無
援
的
窘
境
，
新

安
東
京
海
上
產
險
於
二
○
○
五
年
四
月
起
，
即
將
原
有
之
二
十
四
小
時
事
故

現
場
處
理
服
務
，
再
進
一
步
設
定
現
場
服
務
人
員
在
三
十
分
鐘
內
抵
達
現

場
，
俾
迅
速
協
助
保
戶
現
場
障
礙
排
除
及
執
行
必
要
之
處
置
，
以
確
保
保
戶

的
權
益
。 

二
、
專
業
的
處
置
措
施
：
透
過
專
業
的
現
場
服
務
人
員
，
提
供
保
戶
「
協
助
傷
患

就
醫
」、「
保
存
現
場
跡
證
」、「
確
保
保
戶
權
益
」、「
事
故
障
礙
排
除
」
及
「
協

助
警
方
處
理
」
等
貼
心
的
現
場
服
務
。
現
場
服
務
人
員
對
於
傷
亡
案
件
，
亦

會
配
合
保
戶
需
求
，
陪
同
其
至
醫
院
協
助
安
排
傷
患
就
醫
或
陪
同
至
派
出
所

製
作
筆
錄
。 

 
 

貳
、 

貼
心
完
善
的
現
場
協
助
處
理
計
劃 

一
、
宣
示
服
務
承
諾
：
透
過
網
路
、
媒
體
及
保
單D

M

提
供
保
戶
「
事
故
現
場
處

理
三
十
分
鐘
內
抵
達
」
的
服
務
承
諾
，
為
表
達
信
守
承
諾
的
決
心
，
若
未
準

時
達
成
，
即
贈
送
汽
車
美
容
劵
或
便
利
商
店
禮
劵
一
張
。 

二
、
貼
心
效
率
的
客
戶
服
務
：
建
置
客
服
中
心
免
付
費
電
話
，
迅
速
接
聽
客
戶
來

電
，
透
過
客
服
作
業
系
統
，
完
整
記
錄
相
關
內
容
，
從
接
案
、
派
遣
現
場
服

務
人
員
到
客
戶
安
心
離
開
現
場
，
完
全
掌
握
事
故
處
理
狀
況
。 

三
、
標
準
化
的
服
務
程
序
：
現
場
服
務
人
員
抵
達
事
故
現
場
後
，
即
依
作
業
準
則

規
範
之
標
準
作
業
步
驟
逐
一
執
行
，
協
助
保
戶
處
理
善
後
。 

四
、
完
善
訓
練
計
劃
及
檢
核
措
施
：（
一
）
教
育
訓
練
：
每
季
實
施
教
育
訓
練
，

頒
發
合
格
證
書
及
識
別
證
，
並
列
冊
管
理
；
（
二
）
制
度
管
理
：
制
訂
處
理



作
業
準
則
及
手
冊
，
俾
現
場
服
務
人
員
遵
行
；（
三
）
專
案
檢
核
：
針
對
施

行
狀
況
進
行
績
效
評
比
等
專
案
檢
核
，
確
實
掌
握
服
務
過
程
；（
四
）
檢
討

改
善
：
依
專
案
檢
核
結
果
實
施
現
場
人
員
定
期
座
談
，
提
升
現
場
處
理
品
質

及
效
率
。 

 

參
、 

二
十
四
小
時
現
場
協
助
處
理
的
服
務
理
念 

一
、
適
格
優
質
的
現
場
服
務
人
員
：
事
故
現
場
處
理
僅
是
整
個
理
賠
案
件
處
理
流

程
之
一
環
，
即
使
是
理
賠
人
員
，
也
不
可
能
在
現
場
立
即
完
成
整
個
賠
案
之

處
理
，
實
乃
因
有
太
多
事
項
及
因
素
是
在
當
場
無
法
確
定
的
，
勉
強
決
定
恐

將
損
及
當
事
人
（
保
戶
、
受
害
者
）
權
益
，
例
如
：（
一
）
肇
事
責
任
研
判-

「
肇
因
分
析
」
係
根
據
事
實
、
證
據
及
交
通
法
規
，
針
對
肇
事
經
過
及
發
生

原
因
加
以
分
析
、
研
判
的
一
項
技
術
性
專
業
工
作
，
非
事
故
現
場
即
能
完
全

判
定
；（
二
）
車
輛
維
修-

毀
損
車
輛
從
進
廠
估
價
、
勘
核
交
修
至
完
工
出
廠
，

始
能
真
正
確
定
實
際
損
壞
項
目
及
修
理
費
；
（
三
）
損
害
賠
償
和
解
談
判-

如
有
涉
及
人
員
傷
亡
或
財
物
損
失
，
往
往
需
要
事
故
當
事
人
、
利
害
關
係
人

及
保
險
公
司
三
方
共
同
協
商
，
對
和
解
金
額
無
法
達
成
共
識
，
尚
需
經
由
法

院
判
決
；（
四
）
對
造
車
輛
亦
有
保
險-

如
對
造
車
保
險
公
司
無
現
場
處
理
服

務
，
則
現
場
協
商
的
條
件
，
對
造
保
險
公
司
不
一
定
接
受
。
所
以
就
現
場
服

務
所
需
提
供
之
內
容
而
言
，
現
場
服
務
人
員
不
在
於
其
身
份
是
否
為
理
賠
人

員
或
是
拖
吊
人
員
，
而
是
需
具
備
專
業
且
能
執
行
現
場
處
理
之
合
格
現
場
服

務
人
員
才
能
勝
任
。 

二
、
嚴
謹
的
專
業
認
証
制
度
：
新
安
東
京
海
上
產
險
之
事
故
現
場
服
務
人
員
，
包

括
受
過
專
業
訓
練
之
理
賠
人
員
及
拖
吊
人
員
，
專
業
訓
練
及
認
證
制
度
有
一

套
完
善
之
作
業
流
程
，
故
在
現
場
處
理
時
可
保
存
相
關
事
證
，
有
利
於
事
後

理
賠
案
件
之
處
理
及
完
成
。 

三
、
一
次
解
決
的
處
理
原
則
：
在
事
故
現
場
保
戶
同
時
需
要
現
場
處
理
及
車
輛
拖

吊
服
務
時
，
受
過
現
場
處
理
服
務
專
業
訓
練
之
拖
吊
人
員
，
一
人
就
能
同
時

進
行
這
兩
項
服
務
，
可
以
節
省
現
場
處
理
及
拖
吊
所
需
之
時
間
。 

四
、A

lw
a

y
s
 S

ta
n

d
 B

y

的
現
場
服
務
：
依
「
高
速
公
路
交
通
管
制
規
則
」
及
「
道

路
交
通
安
全
規
則
」
之
規
定
，
汽
車
於
高
速
公
路
、
橋
樑
、
隧
道
等
處
不
得

停
車
或
臨
時
停
車
。
是
故
，
在
此
區
域
內
發
生
的
交
通
事
故
，
保
險
公
司
的

理
賠
人
員
根
本
無
法
至
現
場
協
助
處
理
，
而
經
核
准
之
拖
吊
車
輛
得
不
受
限

制
，
故
新
安
東
京
海
上
產
險
特
別
訓
練
拖
吊
人
員
成
為
專
業
之
現
場
服
務
人

員
，
以
擴
大
服
務
區
域
，
提
供
保
戶A

lw
a

y
s
 S

ta
n
d

 B
y

的
現
場
服
務
。 



 

肆
、 

新
安
東
京
海
上
產
險
現
場
處
理
流
程
及
實
況 

一
、
處
理
流
程
：
事
故
報
案
↓
撥
打
新
安
東
京
海
上0

8
0
0

專
線
請
現
場
服
務
人

員
到
場
處
理
↓
三
十
分
鐘
內
儘
速
抵
達
↓
協
助
客
戶
做
必
要
處
置
以
確
保

保
戶
權
益
↓
成
案
受
理
之
後
由
理
賠
人
員
處
理
後
續
理
賠
和
解
事
宜(

損
失

衡
量
、
肇
責
分
攤
及
和
解
談
判) 

二
、
實
況
參
考
：
兩
車
碰
撞
現
場
服
務
人
員
處
理
情
形 

(

現
場
處
理
照
片) 

。 

 

伍
、 

優
質
滿
意
的
現
場
服
務
績
效 

一
、
優
質
的
服
務
績
效
：
新
安
東
京
海
上
產
險
二
○
○
五
年
四
至
十
二
月
現
場
處

理
服
務
件
數
為
八
千
七
百
六
十
六
件
，
準
時
達
成
率
為9

8
.8

%

；
二
○
○
六

年
一
至
六
月
現
場
處
理
服
務
件
數
為
五
千
五
百
七
十
七
件
，
準
時
達
成
率
為

9
9

.0
%

。 

二
、
滿
意
的
服
務
口
碑
：
二
○
○
五
年
客
戶
滿
意
度
（C

S

）
委
外
調
查
，
現
場

處
理
滿
意
度
分
數
高
達
八
點
七
六
（
滿
分
十
分
）
，
並
獲
選
為
「
新
安
東
京

海
上
產
險
服
務
最
佳
及
需
求
程
度
」
第
一
名
；
二
○
○
六
年
上
半
年
客
戶
滿

意
度
（C

S

）
委
外
調
查
，
現
場
處
理
滿
意
度
分
數
更
提
昇
至
八
點
八
零
。 

 

【
結
論
】 

一
件
突
如
其
來
的
車
禍
發
生
後
，
輕
則
車
輛
毀
損
，
重
則
造
成
人
員
傷
亡
，
此
時
，

徬
徨
無
助
的
駕
駛
人
，
最
需
要
的
協
助
到
底
是
什
麼
？
如
果
靜
下
心
來
，
實
際
瞭
解
車

禍
、
保
險
及
民
事
賠
償
流
程
後
，
就
會
清
楚
的
發
現
，
往
往
當
事
人
在
現
場
爭
的
面
紅

耳
赤
的
「
肇
責
誰
屬
」
及
「
賠
償
金
額
」，
都
不
是
事
故
現
場
最
迫
切
要
做
的
事
。 

那
麼
，
到
底
事
故
發
生
後
，
事
故
現
場
必
要
之
處
置
究
竟
為
何
？
其
實
只
要
參
照

交
通
法
規
「
道
路
交
通
事
故
當
事
人
處
理
須
知
」
的
規
定
，
即
可
發
現
當
事
人
在
現
場

最
重
要
的
事
，
就
是
做
好
保
障
自
身
權
益
的
工
作
，
包
括
通
知
救
護
車
緊
急
救
助
傷
者

避
免
損
失
擴
大
、
無
人
傷
亡
將
尚
能
行
駛
之
車
輛
拍
照
或
定
位
後
移
至
路
邊
以
免
妨
礙

其
他
車
輛
通
行
而
受
罰…

…
…

等
，
新
安
東
京
海
上
產
險
深
切
瞭
解
事
故
現
場
保
戶
最

迫
切
的
需
求
是
什
麼
。 

是
故
，
新
安
東
京
海
上
產
險
的
二
十
四
小
時
事
故
現
場
三
十
分
鐘
內
抵
達
協
助
處 

理
服
務
，
就
是
在
「
貼
心
完
善
的
現
場
協
助
處
理
計
劃
」
下
，
現
場
服
務
人
員
以
專
業
、

效
率
及
熱
忱
，
來
完
成
「
儘
速
（
三
十
分
鐘
內
）
抵
達
事
故
現
場
，
讓
保
戶
安
心
」、「
協

助
確
保
當
事
人
（
保
戶
）
的
權
益
，
讓
保
戶
放
心
」
及
「
協
助
將
現
場
快
速
處
理
完
畢
，

讓
保
戶
稱
心
」
的
事
故
現
場
服
務
三
大
目
標
。 


